
直轄市、縣（市）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作業

第15次研商會議

113年11月28日

內政部國土管理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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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鄉村地區整體規劃進度

◆ 為協助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作業，本部分別以 110 年

2月 17日、 111年 8月 9日、112年3月27日及113年7月23日函核定補助直

轄市、縣（市）政府辦理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作業經費，亦有部分直轄市、縣

（市）政府自籌預算辦理，先予敘明。

◆ 關於規劃作業階段，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作業進度

以1.5年為原則，如評估無法配合者，仍應按契約時程積極辦理，爰110至113

年度案件作業時程如下：

說明

• 110年度案件按第11次研商會議之直轄市、縣（市）政府所提作業時程辦理

• 111年度案件應於112年度12月底前完成各該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之期中階段成

果；113年度6月底前完成規劃作業，即完成總結報告

• 112年度案件應於113年度12月底前完成各該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之期中階段成

果；114年度6月底前完成規劃作業，即完成總結報告

• 113年度案件應於114年度12月底前完成各該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之期中階段成

果；115年度6月底前完成規劃作業，即完成總結報告 2

報告事項1



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鄉村地區整體規劃進度

◆ 請未符檢核點預定完成期程之直轄市、縣（市）政府說明辦理情形及改進作為

◆ 請已達請款條件之直轄市、縣（市）政府，儘速依作業須知規定辦理請款作業

說明

◼ 110年度案件

3

進度

臺中市 高雄市 雲林縣

新社區 六龜區 莿桐鄉(自辦)

規劃
作業

期中階段
113.8.7

期中階段通過

期末階段
落後達1月

112.11.30
期末階段
未完成

113.6.14
期末審查
未通過

請說明
期末階段
辦理進度

報告事項1



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鄉村地區整體規劃進度

◆ 請未符檢核點預定完成期程之直轄市、縣（市）政府說明辦理情形及改進作為

◆ 請已達請款條件之直轄市、縣（市）政府，儘速依作業須知規定辦理請款作業

說明

◼ 111年度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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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度

臺南市 高雄市 苗栗縣 南投縣

官田區 永安區 卓蘭鎮 竹山鎮

規
劃
作
業

期中階段
113.9.11
期中報告
審查通過

期末階段
落後達1月

113.9.20
期末階段
未完成

請說明
期末階段
辦理進度

請
款

已達第2期
請款條件

未請領 已請領 未請領

報告事項1



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鄉村地區整體規劃進度

◆ 請未符檢核點預定完成期程之直轄市、縣（市）政府說明辦理情形及改進作為

◆ 請已達請款條件之直轄市、縣（市）政府，儘速依作業須知規定辦理請款作業

說明

◼ 112年度案件

5

報告事項1

進度

高雄市 新竹市 彰化縣 宜蘭縣 嘉義縣 臺東縣 屏東縣

茂林區 大樹區 香山區 和美鎮 五結鄉 義竹鄉 鹿野鄉 來義鄉

規
劃
作
業

期初階段
落後達1月

113.3.30
期初階段
未完成

期中階段
落後達1月

113.6.29
期中階段
未完成

113.10.14

期中階段
已完成

113.10.1
期中階段
未完成

請
款

已達第1期
請款條件

未請領

已達第2期
請款條件

已請領 已請領 已請領



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鄉村地區整體規劃進度

◆ 請未符檢核點預定完成期程之直轄市、縣（市）政府說明辦理情形及改進作為

◆ 請已達請款條件之直轄市、縣（市）政府，儘速依作業須知規定辦理請款作業

說明

◼ 113年度案件

6

報告事項1

進度 縣市 案件

尚
未
完
成
招
標
作
業

刻辦理招標作業

雲林縣 麥寮鄉案、大埤鄉案、土庫鎮案

嘉義縣 大林鄉案、水上鄉案、新港鄉案

苗栗縣 南庄鄉案、苗栗市、通霄鎮及大湖鄉案

臺東縣 臺東市案、東河鄉案

刻提送議會辦理
墊付程序

花蓮縣 光復鄉案、吉安鄉案、富里鄉案

新竹縣 湖口鄉案、竹東鎮案

彰化縣 大村鄉案、花壇鄉案

臺南市 左鎮區案

無進度更新

高雄市 內門區案、路竹區案、桃源區案、美濃區案

南投縣 仁愛鄉案、南投市案

新北市 萬里區

基隆市 七堵區

桃園市 龍潭區



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鄉村地區整體規劃進度

擬辦

◼本署後續將依各機關所填列之預定進度進行追蹤，並將請實際完成期程落後預

定完成期程之直轄市、縣（市）政府，說明進度落後原因及改善措施。

◼請直轄市、縣（市）政府持續辦理相關作業，除依管考要點規定按月至本署建

置雲端管考表單詳實填報辦理情形外，應於會後於雲端表單填寫後續規劃作業

及法定作業階段之日程。

◼請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於辦理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作業相關審查及研商會議

時，一併通知本署及輔導服務團，俾掌握相關進度及期程，並適時提供協助。

報告事項1

7



直轄市、縣（市）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之專案報告

◆ 為協助直轄市、縣（市）政府推動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作業，本部分別於110年

至113年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作業經費，共補助

18直轄市、縣（市）、60案、72鄉（鎮、市、區），亦有部分直轄市、縣

（市）政府自籌預算辦理，先予敘明。

◆ 關於規劃作業階段，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作業進度

以1.5年為原則，如評估無法配合者，仍應按契約時程積極辦理。

說明

8

報告事項2

◆ 經檢視110至113年度案件辦理情形，共計9案未符規劃辦理期程如下：

• 110年度案件：臺中市新社區案、高雄市六龜區案，以及雲林縣莿桐鄉案

(自辦)等3案

• 111年度案件：臺南市官田區案，以及高雄市永安區案等2案

• 112年度案件：高雄市茂林區案、新竹市香山區案、彰化縣和美鎮案，以及

宜蘭縣五結鄉案等4案



年度 項次 案名 直轄市、縣（市）政府 專案報告預定時程

110

1. 臺中市新社區 臺中市政府 第13次研商會議

2. 高雄市六龜區 高雄市政府 第15次研商會議

3. 雲林縣莿桐鄉 雲林縣政府 第15次研商會議

111
4. 高雄市永安區 高雄市政府 後續另行安排

5. 臺南市官田區 臺南市政府 後續另行安排

112

6. 高雄市茂林區 高雄市政府 後續另行安排

7. 新竹市香山區 新竹市政府 後續另行安排

8. 彰化縣和美鎮 彰化縣政府 後續另行安排

9. 宜蘭縣五結鄉 宜蘭縣政府 後續另行安排

直轄市、縣（市）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之專案報告

說明

9

報告事項2

◆ 為加速推動各年度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案及瞭解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情形，

本署將就案件未符規劃辦理期程之直轄市、縣（市）政府依序進行專案報告，

時程如下表：

備註：時程表將視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案辦理情形滾動式更新。



直轄市、縣（市）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之專案報告

說明

• 辦理進度（目前執行階段及後續預定時程規劃）。

• 主要處理課題及因應策略，並就執行工具以空間規劃、土地使用管制或部門

資源整合等三面向，予以分類說明。

• 辦理過程遭遇困難及預定解決方式。

10

報告事項2

◆ 本次請高雄市政府及雲林縣政府派員出席會場，並分別就高雄市六龜區案、

雲 林 縣 莿 桐 鄉 案 等 2 案 之 實 質 規 劃 內 容 及 辦 理 情 形 簡 報 說 明

（每案簡報各10分鐘，不超過20頁）：

擬辦：高雄市六龜區案、雲林縣莿桐鄉案等2案請高雄市政府與雲林縣政府將本署

意見納入規劃作業參考，後續倘完成規劃作業，請予以結案及視需要辦理

法定程序。



辦理鄉村地區整體規劃後之法定程序及適用時機

背景說明

11

討論事項

112/6/8縣市研商會議

第10次
會議

鄉村地區整體規劃
一步到位處理機制

110/8/23縣市研商會議

第5次
會議

鄉村地區整體規劃
法定計畫書應載明事項

112/9/26縣市研商會議

第12次
會議

鄉村地區整體規劃
法律定位及法定計畫

有關辦理鄉村地區整體規劃後

之法定程序及法定計畫書應載

明事項等內容，本署分別於第

5次、第10次及第12次縣市研

商會議討論在案。



背景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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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鄉村地區整體規劃後之法定程序及適用時機討論事項

113/5/29

國土計畫相關

議題調整方向

座談會

會議結論二：

另針對辦理鄉村地區整體規劃後之法定作業程序（含法定計

畫之定位、計畫內容及與國土功能分區及土地使用管制之關

聯性等），請業務單位再重新梳理，俾利各直轄市、縣（市）

政府依循。

為明確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之法律定位、法定計畫與國土計畫法

定工具之關聯性，本署遂再評析後予以調整法定計畫書之名稱，

併同修正法定計畫書之應載明事項，提至本次研商會議討論。

為明確辦理法定
程序與適用時機



背景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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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鄉村地區整體規劃後之法定程序及適用時機討論事項

全國
國土
計畫

為促進鄉村地區永續發展及農村再生，並滿足改善鄉村地區生產條件、

維護鄉村地區生態環境及提升鄉村地區生活品質等需求，縣市政府辦理

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時應採議題導向式規劃，透過空間規劃改善公共設施

服務水準，以達提升鄉村地區生活品質之目標。

國土計
畫法施
行細則
(第6條第
3款第5目)

鄉村地區整體規劃（鄉村地區計畫）之法律定位為直轄市、縣（市）國

土計畫之一部分，係屬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層級；且依據全國國

土計畫第11章附表1-3-1亦規定，研訂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係屬直轄市、縣

（市）政府應辦及配合事項之一。故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鄉村地

區整體規劃，得依據國土計畫法第15條第3項第5款規定變更直轄市、縣

（市）國土計畫。



背景說明

14

辦理鄉村地區整體規劃後之法定程序及適用時機討論事項

全國國土計畫§9

縣市國土計畫§10

國土功能分區圖§22

土地使用管制§23

免經
申請
同意
§23

應經
申請
同意
§23

使用
許可
§24

鄉村地區計畫

都會區域計畫

特定區域計畫

(附冊)

(附冊)

112/9/26第12次縣市研商會議：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法律定位

鄉村地區計畫

→為法定計畫，定位為直轄市、

縣（市）國土計畫之附冊

鄉村地區整體規劃

→屬規劃程序，為縣市國土計

畫就鄉（鎮、市、區）範圍對

特定課題所作之細緻補充。

→因應課題特性與涵蓋範圍，

分別進行全鄉（鎮、市、區）

規劃或聚落規劃，並視需要提

出土地使用配置，指認居住、

產業及公共設施等區位。



建議處理方式/法定計畫書名稱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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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鄉村地區整體規劃後之法定程序及適用時機討論事項

1. 全鄉（鎮、市、區）規劃及聚落規劃，其策略若涉及下列國土計畫法定工具：

• 調整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國土法§22)

• 另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國土法§23#4)

• 使用許可(國土法§24)

→涉及國土計畫法第10條第6款「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之劃設、調整、

土地使用管制原則」之調整，屬變更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範疇。

2. 聚落規劃研提之土地使用配置圖涉及該聚落及周邊範圍之土地使用指導事項

→屬變更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範疇

法定計畫書名稱統一為「變更○○○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鄉(鎮、市、區)

鄉村地區計畫)」，並依國土計畫法第15條第3項第5款「得適時檢討變更」



建議處理方式/法定計畫書應載明事項調整

辦理鄉村地區整體規劃後之法定程序及適用時機討論事項

本次修正 第12次縣市研商會議

統一為「變更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 分為「變更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與「擬定鄉村地區計畫」

計畫
名稱

變更○○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鄉
（鎮、市、區）鄉村地區計畫）

變更○○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
擬定○○縣○○鄉（鎮、
市、區）鄉村地區計畫

計畫
內容

一、計畫緣起。

二、計畫範圍及計畫年期。

三、全國國土計畫及原直轄市、縣（市）國土

計畫之指示事項。

四、發展目標。

五、基本調查及發展預測。

六、空間發展及成長管理計畫。

（一）鄉（鎮、市、區）範圍

1.空間發展計畫(視需要)。

2.成長管理計畫(視需要)。

（二）聚落範圍

1.聚落範圍課題(視需要)。

2.聚落規劃構想(視需要)。

3.土地使用配置(視需要)。

七、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之劃設、調整、

土地使用管制原則(視需要)。

八、部門空間發展計畫(視需要)。

九、氣候變遷調適計畫(視需要)。

十、國土復育促進地區之建議事項(視需要)。

十一、應辦事項及實施機關。

十二、其他相關事項。

一、變更範圍及位置。

二、全國國土計畫及原直轄市、縣（市）國

土計畫之指示事項。

三、基本調查及發展預測。

四、空間發展及成長管理計畫。

五、變更理由及內容。

（一）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之調整

(視需要)。

（二）土地使用管制原則(視需要)。

六、部門空間發展計畫(視需要)。

七、氣候變遷調適計畫(視需要)。

八、國土復育促進地區之建議事項(視需要)。

九、應辦事項及實施機關。

十、其他相關事項。

一、計畫範圍。

二、現況分析及課題。

三、發展目標及規劃構

想。

四、土地使用計畫。

五、實施機關、時程及

經費來源。

六、其他相關事項。

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係就特定課題補充縣市國

土計畫，法定計畫內容僅須視實際規劃成果

需要，就變更部分予以說明。 16



建議處理方式/法定程序辦理流程

17

辦理鄉村地區整體規劃後之法定程序及適用時機討論事項

112/6/8縣市研商會議決議：

法定計畫得採一步到位機制，包含

書圖製作、審議均併同提至各級國

土計畫審議及核定，並逐項接續公

告實施。

修正後鄉村地區整體規劃規劃及法定階段程序一步到位示意圖

因各縣市政府同時辦理國土功能分

區圖繪製作業，考量變更依據及合

理性，建議法定計畫內容涉及變更

國土功能分區圖部分，俟各縣市國

土功能分區圖公告實施後，再依本

法規定辦理法定程序。

本次建議事項



擬辦

擬辦：

擬請各直轄市、縣（市）政府依前開政策方向，調整或納入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案

辦理。

18

辦理鄉村地區整體規劃後之法定程序及適用時機

本次所提辦理方式，請直轄市、縣（市）政府就辦理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案件之經驗，

針對實務操作或可行性表示意見

討論事項



報告結束，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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